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大跨度

钢结构公共建筑设计回访公益行动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设计综合甲级、

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单位，有关学协会，有关公共建筑所有权

人：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有效防范化解大

跨度钢结构公共建筑（以下简称大跨建筑）安全风险隐患，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大跨度钢结构公共建

筑设计回访公益行动的通知》（建办质函〔2024〕225 号）

要求，我厅决定组织省内甲级设计单位开展大跨建筑设计回

访公益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红线意识、底线思维，清醒

认识当前大跨建筑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认真落实设

计回访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设计单位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增强担当精神，主动开

展公益服务。按照“突出重点、问题导向、预防为主”的原

则，对本单位设计的大跨建筑开展设计复核、功能复核、整

体使用情况复核，对大跨建筑所有权人进行公益安全提醒。



所有权人是大跨建筑安全的责任主体，要充分认识设计回访

是帮助自身降低安全事故风险的有效手段，要与设计单位良

性互动、密切配合，积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及时消除安全

风险隐患，严防垮塌事故发生。

二、设计回访内容

（一）回访范围。主要回访已竣工投入使用的，屋盖结

构形式为钢结构，单跨跨度大于 24 米或悬挑长度大于 8 米

的各类大跨建筑（如体育场馆、礼堂会场、运输场站、医院

门厅、展览馆等人员密集型公共建筑）。重点回访建成时间

长、建造标准低、使用环境恶劣的大跨建筑。国家级大型体

育馆和大型博物馆、机场航站楼、高铁候车楼等建设标准高、

管理严格、维护保养规范的公共建筑，可不纳入回访。

（二）回访要点。各设计单位开展现场回访应重点查看

以下内容：建筑使用功能、使用环境、使用荷载是否与原设

计相符；钢结构整体体系、钢结构节点连接是否与原设计相

符；屋面是否存在因多次防水施工造成的荷载增加；屋顶是

否违规堆载物料；钢结构构件及支座涂层是否完好，是否存

在明显锈蚀、变形、开裂、松动等。

（三）回访性质。本次设计回访不属于安全检查，不对

大跨建筑做整体安全性鉴定，回访结论不作为事后对设计单

位、所有权人追责的依据。

三、工作安排

（一）强化统筹协调。本次设计回访公益行动自本通知



印发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市（州）住房城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会同当地学协会充分发挥组

织领导作用，指导本地区注册的甲级设计单位按本通知要求

按时、保质、保量地做好设计回访工作。要积极对接属地教

育、卫生健康、体育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设计回访公益

行动相关事项通知到属地大跨建筑所有人，鼓励所有权人主

动联系原设计单位开展设计回访，尽可能摸清属地大跨建筑

底数，全面开展回访。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设计单位要运用微信小程序“设

计回访公益行动”（待住房城乡建设部开发完善并上线后，

在“四川建设发布”微信公众号查询使用）填报项目的基本

信息、发现的风险隐患和改进建议，并及时向所有权人反馈。

所有权人应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大跨建筑使用功能、使

用环境、维护保养等符合设计要求，避免事故发生。对未能

开展现场回访的大跨建筑，设计单位可向所有权人发送安全

提示。

（三）探索长效机制。鼓励所有权人与设计单位签订长

期服务合同，定期开展设计回访，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力度。

我厅将选取若干优秀设计单位作为设计回访重点联系单位，

及时了解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经验做法。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宣传引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要精心组织宣传工作，通过网络、媒体等各种渠道宣传设计



回访公益行动的重要意义和典型案例，宣传大跨建筑安全使

用及维护保养常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广泛支持的良好

氛围。要主动发声，解读设计回访公益行动与安全监督检查

的区别，打消大跨建筑所有权人的顾虑，让所有权人充分认

识到设计回访是“为他好”，促进回访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大激励力度。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有关学协会要加强对设计单位回访工作的激励和表彰力度。

对主动申报承担重点联系单位和认真负责开展回访工作的

设计单位及个人，要通过通报表扬等方式予以鼓励，并按规

定开展信用激励。对主动配合设计回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的大跨建筑所有权人，要通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给予表扬

鼓励。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 年 7 月 5 日


